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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社科司函〔2015〕353号

		关于征集《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
（人文社会科学）获奖成果简介》稿件的通知 




	

	有关高校社科（科研）处：
　　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已正式发文公布。为做好优秀成果的宣传推介工作，奖励委员会办公室决定编辑出版《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获奖成果简介》。现将征集稿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稿件要求
　　获奖成果的简介，以申报评奖时填写的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申报评审表》为基础进行修改，主要内容应包括：
　　1．获奖成果的基本情况
　　基本情况包括成果名称、著作类成果出版单位和时间（论文类成果发表刊物和期次、研究报告类成果采纳单位和时间）、主要作者及所在学校、学科门类和获奖等级。格式举例见附件。
　　2．获奖成果简介正文
　　正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：篇章结构，主要内容，观点和方法创新，学术影响或社会效益。内容要求准确客观、实事求是，文字力求简炼、通俗，社会评价慎用“原创”“首创”“国内领先”“世界水平”“填补空白”等词语。
　　正文字数：著作类（含普及奖成果）限1000字，论文和研究报告类限800字。
　　正文字体字号：宋体（外文采用Times New Roman字体），五号。
　　二、注意事项
　　1．获奖成果的有关基本情况以《教育部关于颁发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的决定》（教社科〔2015〕4号）为准。主要作者增加其所在单位信息，已去世作者的姓名加黑框。
　　2．有关高校社科（科研）处应对本校稿件内容进行认真审核，汇总整理后于2016年1月8日前，统一将打印稿和电子文本报送高校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，邮件主题标注为“××大学获奖成果简介”。
　　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4号富盛大厦1座11层；邮编：100029；联系人：王楠、王建强；电话：010-58581411、58581722；E-mail: pingjzx@126.com。
　　附件：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获奖成果简介》稿件格式举例
奖励委员会办公室
（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代章）
2015年12月16日

	

	

	

	

	　 









